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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果蔬类吊运。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林学会、广西无人机技术应用协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池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河池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广西科学院河池分院、广

西河池天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河池市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梧州市轩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威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科学院、河池市金城江

区农业农村局、河池市金城江区自然资源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河池学院、重庆市江津

区四面山森林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漾濞核桃研究院、河池市木本粮油产业发展

中心、广西景航无人机有限公司、北斗航天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百色环飞科技有

限公司、内蒙古天蓝蓝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是T/GXAS 1098《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山地吊运安全操作技术规范》的第1部分。T/GXAS 1098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蓝锐、谢代祖、韦国旺、程忠义、谢宏昭、刘文根、蓝婕英、覃柳霞、韦艺、

韩俊严、李露、黄媚媚、谭珍妮、古恋、韦林、蒋玉芳、吴峰、杨德英、梁正乐、吴皓然、梁栩源、卢

迪、梁献助、梁献创、陆电学、储江、赵志珩、黄晓露、李让高、李运飞、黄麟凯、韦丹、韦红丹、韦

柳麦、张慧英、蓝婉婷、祁子颖、梁悦柠、覃岗、黄甫克、韦良炬、覃国乐、杨敏、熊新武、覃孟源、

龙跃、黄荣、蓝军勇、梁运波、朱孟伟、毛志锋、徐涵、吴力力、胡国新、李升、兰加永、罗宇龙、梁

肖、李伟、刘祁云、黄强、苏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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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因其高效、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在山地、丘陵

等复杂地形区域的农业生产中应用日益广泛，特别是在物资运输（吊运）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山地环

境具有地形起伏大、气象条件复杂多变、起降场地受限、信号易受干扰等特征，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吊运作业的安全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标准旨在规范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山地环境下的农资、农产品、

林木产品等物资吊运作业的安全操作流程，降低作业风险，提升作业效率与安全性。规范山地环境下的

吊运操作，对保障作业人员、地面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作业区域周边设施和环境，以及促进农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技术在山地农业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针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通用操作、植保作业等已有相关标准，但对于山地地形下进行吊运

作业这一特定应用场景的安全操作技术规范尚显不足。为有效指导操作人员安全、规范地进行山地吊运

作业，预防和减少事故风险，特制定本团体标准。T/GXAS 1098《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山地吊运安全操

作技术规范》分为如下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山地吊运作业安全操作的基本原则、通用要求和基本程序框架，

为后续涉及具体机型、作业流程、维护保养、应急处置等更详细技术要求的各部分标准提供基础和指导。

——第2部分：果蔬类吊运。目的在于确立山地吊运果蔬类作业安全操作工作提供指导。

——第3部分：林木产品吊运。目的在于确立山地吊运大型林木产品作业安全操作工作提供指导。

——第4部分：小型生产劳动工具吊运。目的在于确立山地吊运小型生产劳动工具作业安全操作工

作提供指导。

——第5部分：森林消防物资吊运。目的在于确立山地吊运森林消防物资作业安全操作工作提供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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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山地吊运安全操作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山地吊运安全操作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山地吊运安全操作

的设备、人员、作业准备、单机作业、多机作业、作业验收、安全管理、维护与保养等要求，描述了山

地吊运安全操作过程信息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150 kg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山地吊运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737 食品塑料周转箱

GB/T 18487.4 电动汽车传导充放电系统 第4部分：车辆对外放电要求

GB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T 35018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GB/T 38152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GB/T 39907 果蔬类周转箱尺寸系列及技术要求

GB 42590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GB/T 43332 电动汽车传导充放电安全要求

GB/T 43668 物流无人机货物吊挂控制通用要求

HB 8566 多旋翼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NY/T 4615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018、GB/T 381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agricultural unmanned aircraft

最大飞行真高不超过30m，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50km/h，最大飞行半径不超过2000m，具备空域保

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专门用于植保、播种、投饵、吊运等农林牧渔作业，全程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

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3.2

手动消摆 manual damping

驾驶员通过主动伺机操纵遥控器使用航空器与货物做相对运动，来抑制货物异常摆动的操作过程。

3.3

自动消摆 auto oscillation damping

驾驶员通过姿态传感器、视觉传感器或雷达等感知货物摆动状态，依据飞控系统预设的控制算法，

实时调整电机转速和飞行器姿态，产生反向力矩抑制摆动，使货物快速恢复稳定状态的过程。

4 设备要求

4.1 通用要求

4.1.1 农用多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性能应符合 HB 8566 的规定，系统安全应符合 GB 4259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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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应配备带显示屏的遥控器，显示屏尺寸≥17.78 cm（7 吋），分辨率≥1 920×1 080 像素的多旋

翼无人驾驶航空器机型，应配备循环补能系统。

4.1.3 应配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块，水平精度≥0.5m，垂直精度≥0.5m，宜使用 RTK（实时动态差

分）或 PPK（后处理动态差分）等差分定位技术。

4.1.4 动力源分为电池、燃油、混合三种：

——纯电动力适用于短距离、轻载重作业，满电满载悬停飞行时间应≥5 min；

——燃油动力适用于长距离、重载重作业，满油满载悬停飞行时间应≥60 min；

——混合动力适用于对续航和载重均有较高要求的作业，满载悬停飞行时间应≥120 min。

4.1.5 通信链路应采用双频段（2.4 GHz/5.8 GHz）或具备更强抗干扰能力的其他技术的数字传输技术，

有效通信距离≥2 km，端到端通信时延≤200 ms。无线电设备及其使用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

设备目录和技术要求》的要求。

4.1.6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具备航点规划与自动飞行、一键自动返航、定高/定点悬停、飞行状态实

时监控与告警等飞控系统能力；具备有效的避障功能，能识别并规避静态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具备增

强现实（AR）投影、装卸货点标记等辅助功能；具备智能消摆等功能。

4.1.7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具备高海拔（≥3 000 m）作业能力。3 000 m 以上环境最大有效升力

（或悬停拉力）相对于海平面标称值的衰减应≤40％，5 000 m 以上环境下衰减应≤50％。高海拔地区

吊运作业时，根据实测升力衰减和气象条件重新计算并严格限制实际载重量。

4.1.8 应预留快速安装吊运设备的供电、控制信号通道接口。

4.1.9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按有关规定，完成实名制登记。

4.2 吊具要求

4.2.1 常规吊具

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吊具与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承重部件相适配的锁紧（保险）机构，具有防松动、防意外解脱

的设计；

——上端有快速换装、固定吊绳的简易金属支架装置；

——下端配备重力或机械自动脱钩装置。

4.2.2 智能吊具

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功能：具备自动消摆（触发角度为≥15°）、称重系统、过载检测保护等功能；

——材质：主要承载结构应采用不锈钢、高强度铝合金或其他具有同等或更高强度的材料，极限

破断载荷≥4倍最大额定载荷；

——强度：挂点受力强度应≥6倍最大额定载荷；

——安装：支持快速安装，自带≥4 个对接锁扣及防脱保险装置，有供电、控制信号通道快接接口；

——响应时间：支持手动和自动双模式释放，机械式释放响应时间≤1 s，熔断式释放响应时间≤

10 s；

——投放控制应符合 GB/T 43668 的规定。

4.2.3 绳索

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材质：应采用轻质合成纤维或钢丝绳；

——拉力：破断载荷≥6倍最大额定载荷；

——长度：宜为 8 m～25 m，可根据卸货点障碍高低情况调整；

——配重：绳索下方末端配重应 2～4 倍于绳索自身重量。

4.2.4 吊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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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吊篮：应为高密度塑料材质，具有均衡分布的 4 个或以上主要受力连接点，承重≥4 倍最大

额定载荷，每篮（筐）满装工作重量宜≤30kg，篮（筐）尺寸宜为≤80cm×60cm×40cm，食品塑料周

转箱符合 GB/T 5737 的规定，以及果蔬类周转箱符合 GB/T39907 的规定。

4.2.4.2 吊袋：应选择韧性好，有收束性袋口和承重提拉环，极限破断载荷≥4 倍最大额定载荷的轻

质布袋，吊袋尺寸大小（容量）应在满装货物时的重量≤最大额定载重。

4.2.4.3 吊网：应选择韧性好、单股网线线径应≥2 mm、多股网线总线径应≤5 mm 的轻质尼龙纤维材

质的平面整张网，收束有环束和角束两种方式，网孔大小或袋口收束方式根据吊运果蔬大小选择。

5 人员要求

每一个作业单元成员由无人驾驶航空器驾驶员、地勤人员组成，多机作业时应指定一名总指挥（调

度员），各岗位人员应经培训合格上岗，符合以下要求：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驾驶员：应按 NY/T 4615 的规定，取得相应操控员证书，掌握吊运设备

使用方法和维修技术，熟悉山区环境，掌握风险及应急处置流程。负责对接任务、风险评估、

任务分配、人员安全培训，驾驶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指挥本单元地勤人员；

——地勤人员：应掌握吊具使用、物资捆扎方法、引导指令、应急避险等安全常识，负责电池维

护、充电、换电、货物的分装、上货、下货和设置警示标志，维护起降点及周边安全等保障

工作；

——总指挥（调度员）：应由经验丰富（飞行时长≥400 h、吊运总重≥500 t）的驾驶员担任或兼

任，负责整个飞行项目管理、空域申请、总体协调、任务分配调度、安全培训、指挥，及突

发情况处置。

6 作业前准备

6.1 物料准备

吊运前应做好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吊运相关的辅助设备、物料等准备工作，包括吊运架、脱钩器、

遥控器外置电池、对讲机、安全帽、反光衣、手套、捆绑绳、安全警示设施等。

6.2 设备检查

按附录A进行设备检查清单清点设备情况，重点检查吊运系统锁扣扣紧，避障系统全向正常，各传

感器显示正常无报错，图像回传正常、画面清晰，导航卫星系统信号或实时动态差分信号良好稳定等。

6.3 驾驶员作业位置

应选择在靠近货物集散点附近，能清楚观察到装/卸货点，信号、视野等无遮挡的区域。

6.4 装/卸货点位置

驾驶员利用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手机RTK打点方式进行标记装/卸货点位置，宜选择AR投影等待遥

控器屏幕显示“装”“卸”。清理装卸货点的塑料袋、编织袋等轻质物品。对于吊运竹子、木材等长条

形物资，装/卸货点应预留足够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悬停高度的安全区域。

6.5 作业航线规划

6.5.1 航线应最大限度避开人口稠密区、建筑物、高压输电线路、通信塔、高大林木等障碍物。

6.5.2 航线应优先选择地形相对平缓、气流相对稳定的路径，避免穿越峡谷风口、陡峭崖壁边缘等强

紊流区，应沿相对平缓山脊防地形爬升。

6.5.3 航线应预留足够的应急机动空间和安全裕度，飞行高度应考虑地形起伏和障碍物高度。

6.6 环境安全要求

6.6.1 作业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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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起降点周边 6 m 内无障碍，起降点半径＜10 m 内无人员，吊运路径下方及两侧各 15 m 内无人

员或重要设施，设置警戒标识。吊运长条形物资，安全距离应扩大到物资长度 2 倍。起降点坡度≤30％，

地面凸起处不能与螺旋桨接触。

6.6.1.2 涉及夜间或低光照条件下作业时，警戒标识应配备主动发光或反光装置。

6.6.1.3 涉及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作业时，不应在架空电力线路垂直上方飞行。吊运过程中，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吊绳、货物等任何部位与带电导线应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符合 GB 26859 邻

近或交叉其他电力线工作的安全距离要求。

6.6.1.4 充电（燃油发电机组）设备应选择阴凉、通风、防雨位置，保持充分散热，排气口周边 3 m

内无易燃物品。户外作业涉及备用油桶，存放地应远离发动机排气口，放在通风阴凉处，周边不能有易

燃物品，预备灭火器，指定地勤人员管理。

6.6.1.5 新能源设备外放电补能应符合 GB/T 18487.4、GB/T 43332 的规定。

6.6.2 作业环境评估

6.6.2.1 空域应符合以下要求：

——飞行作业区域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合法、安全飞行；

——在禁飞、限高、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等敏感区域作业应提前 24 h 以上向有关部门报告备案，

并完成以下申请流程：

1) 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UOM 平台）完成实名制登记；

2) 在该系统的“运行管理”中提交“飞行活动申请”；

3) 填写任务详情提交审批；

4) 待审批获得飞行许可后，向当地公安、民航、农业、市政等有关部门报备。
注：若各地区已出台相关规定时，按地方规定执行。

6.6.2.2 根据地形复杂度、气象、障碍等主要因素，将作业风险划分为三级，风险等级的最终判定需

结合具体作业环境、设备状态、人员能力和气象条件等综合因素，由现场负责人或总指挥审慎评估决定。

作业风险等级划分见附录 B。

7 单机作业

7.1 启动阶段应按以下内容操作：

——设定装货点、卸货点；

——对于规则货物，将吊运货物放入吊具中，绑好挂绳，检查无超重、撒落、脱绳等；对于不规

则货物，用绳子捆绑好两端及中间部位，挂钩上货，长度不宜超过 6 m，检查货物无掉落、超

重、脱钩等；

——装货操作为：

1) 驾驶员通过 FPV（第一人称主视角）摄像头实时关注辅助人员位置和动向，操作农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到达装货点上空；

2)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入装货点后保持安全距离，驾驶员通过对讲机给出上货指令，辅

助人员进入上货点上货；

3) 地勤人员上货完成后，安全撤离，通过对讲机或手势给出安全起飞指令；

4) 驾驶员手动模式下操作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缓慢爬升，上升初段速度≤2m/s，线性加速；

5) 上升时驾驶员应实时通过 FPV 摄像头观察货物是否牢固、晃动角度、实时重量显示是否

有套挂等情况。

7.2 吊运阶段应按以下内容操作：

——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垂直起飞至安全高度 3 m～10 m，安全高度以距障碍物最高的高度及吊物的

高度为宜，安全悬停确认姿态稳定后开始向目标点平飞，线性加速起步，速度应≤13.8 m/s；

——对于平缓区域或没有大幅度起伏的吊运航线切换至自动航线，并开启智能消摆，一键飞往卸

货点，物资跨越高度≥障碍物 5 m；对于异常摆动的操作过程，应进行手动消摆；

——对于复杂区域，使用手动作业，全程开启智能消摆；宜保持速度≤5 m/s 匀速飞行，避免急加

速/急刹、快速转向或倾斜；实时监控遥控器提示和相关参数，剩余电量应＞30％、电池温度

应≤70 ℃、货物距地高度、摆动角度、信号(无中断)、风速(无突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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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障碍物时，提前爬升平缓跨越或向安全一侧绕行；

——实时关注 PFV 摄像头和四目视觉画面，观察雷达提示周边障碍情况。

7.3 载荷释放时应按以下内容操作：

——自动脱钩：在快到达卸货点时，宜通过遥控器卸货点 AR 投影，提前线性减速，预留 15m 智能

消摆的惯性距离；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缓慢下降，货物触地后自动脱钩；

——非自动脱钩操作如下：

1)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缓慢下降，货物触地后继续降 4 m，再平飞出 6 m 安全距离，载荷释

放操作示例见附录 C；

2) 驾驶员通过对讲机告知辅助人员卸货；

3) 地勤人员进入卸货区，驾驶员通过 PFV 实时关注地勤及卸货情况；

4) 卸货完成后，地勤人员离开，保持安全距离，驾驶员平飞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到挂钩正

上方，缓慢上升至安全高度，并实时关注挂钩、绳子等情况；

5) 估算往返耗电量，评估吊运次数和吊运重量。

——紧急释放：遥控器独立通道控制，同时抛投绳索和物资，触发后立即返航。

8 多机作业

8.1 作业形式

8.1.1 多机作业宜为接力作业、交替作业两种形式。根据任务特点选择适宜形式，遵循安全飞行优先

级别；每台无人驾驶航空器涉及的作业人员和设备为一个单元，地勤统筹保障，一名驾驶员对应一台无

人驾驶航空器。作业形式图见附录 D。

8.1.2 接力作业，适合超单机安全飞行极限的远距离吊运场景，由双机或以上分段接力完成。操作如

下：

——方法：第一单元从装货点吊运到其安全权限位置（卸货点）完成卸货，再由第二单元从该点

装货，继续向目标点方向吊运，若仍未到达目标点，则再增加接力作业单元，以此类推，直

到最终目标点；

——技术要求：各作业单元人员应在清楚观察、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有利位置，驾驶员应视距

内操作，各单元、各成员间应通联畅通，控制信号无遮挡，相邻两个单元不能同时到一个接

力点上作业。

8.1.3 交替作业，适合单个装货点向单（多）个卸货点吊运的重任务场景，一个项目点里有多个工作

面时，分多个装货点向单（多）个卸货点的方式。操作如下：

——方法：两单元以上在同一个工作面应先后依次按约定区域、航线（环形）、方向交替飞行，

不宜跨越区域，互不干扰；

——技术要求：每个单元飞行间隔可视熟练程度而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间距宜＞50m，飞行高

度差宜 5 m～20 m，保持各单元可直接观察或通过 FPV 画面中观察相对位置，壁障雷达可探测

安全距离为宜，起降点间距≥6 m，互不干扰。

8.2 作业要求

多机作业要求如下：

——宜选择相同型号机型，多机作业上升速度≤2 m/s，平飞速度≤5 m/s；

——多机空域划分：

 可按多装货点对多卸货点、单装货点对多卸货点、多装货点对单卸货点等情形划分；

 提前协商吊运作业区域，禁止闯入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区域。

——往返航线规划。协商确定往返航线，遵守航线航向（单向环形航线），不逆行、不停留；

——指挥沟通机制：

 驾驶员通过对讲机实时沟通飞行状态和位置，由一位驾驶员负责总体指挥（调度）；

 应确保之间使用互不干扰的专用通信协议和频率；

 遵守安全飞行约定。若空中出现故障，及时向总指挥（调度员）报告，可优先迫降或退出

编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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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机制：

 空机让载重；

 满电让低电量。

——多机编号：可在机身处安装多色灯源（或发光数字），在前、后、左、右、下方均可观察为

宜。

9 作业验收

作业结束后，按附录E作业验收确认单进行验收，由全体人员对吊运主要设备数量及状态进行点验，

损坏、丢失、变形情况应做好标注，按附录F设备物资点验清单表进行出入库点验。

10 安全管理

10.1 处置原则

包括以下原则：

——紧急情况时，安全保护优先级依次为人员、公共设施、机器、物资、其他等；

——严重亏电时，尝试远程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返航或迫降，优先选择空旷或危害小地带迫降；

——物资脱落时，应立即划定警戒区，准备消防救援器材施救，启动保险程序；

——遇障碍物时，无人驾驶航空器触碰高压电线（挂置线上），造成停电时或有损失（伤害）时

应联系电网部门派出处置人员，不能擅自处置。

10.2 安全宣导

应对作业人员开展以下安全宣导：

——应选择白天作业，若夜间作业应在每个人身上配戴强光警示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上安装

高亮度照明灯，装卸货点区域打开泛光灯；

——作业人员全程佩戴安全帽、反光衣；

——对作业人员培训对讲机的使用，确定对讲机频道和通话测试，待发出指令后再操作等；

——对作业人员开展培训指令用语、手势等，统一口令和手势，内容包括上升、下降、注意、危

险、投放、消摆等，手势动作对照表见附录 G；

——对作业人员培训挂钩技巧、上货步骤、脱钩方法及注意事项等；

——对作业人员开展应急培训，内容包括：保持安全距离、紧急避险操作等；

——吊运作业过程中更换地勤或辅助人员时应进行交接程序；

——设置安全作业区，在作业区域摆放锥形桶和正在作业等告示牌；

——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实操技能培训与考核、模拟应急演练等。

10.3 应急处理

10.3.1 设备应急处理如下：

——设备通讯中断时：无人驾驶航空器应自动悬停、返航、迫降（按优先级执行）；

——空中单电机失效时：启动冗余动力模式，紧急返航或选择安全区域迫降，避重就轻减少损失

和伤害；

——动力电池故障时：严禁飞行。动力电池电量低时，应参考系统指示极限值，调整载重或更换

电池；

——电量报警时：设置低电量警告值为 30％，严重低电量警告值为 5％；若剩余电量≤30％时，

应规划电池更换时机；若剩余电量≤20％时，应立即返航至起降点更换电池；若返航途中电

量进一步降低≤5％时，应就近避开障碍物平坦区域迫降；

——单元故障时：在多机作业场景中，若其中某一单元有机器故障、突发情况时，应自动退出预

定航线安全降落，排查故障，同时向总指挥（调度员）报告，其他单元自动调整平均间距，

故障排除后申请复飞，由总指挥员伺机安排加入编队；

——载荷脱落时：返航检查，损失评估，回收损件，处理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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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物脱落时：立即启动避让程序，设置警戒区；开展地面搜寻，在航线轨迹图标记失落点；

——吊具失效时：吊具与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控制连接、投放、脱钩失效，重试 3 次无效后立

即返航降落，并做好避让和接应工作，排查故障。

10.3.2 人员应急处理如下：

——飞行过程中驾驶员中暑：立即悬停，呼叫队友救援，由备用驾驶员接管遥控器或执行自动返

航；

——地勤人员临时不在岗：立即指定替补地勤人员就位，或暂停作业，待各岗位人员到位后继续。

10.3.3 环境因素应急处理如下：

——吊绳缠绕障碍物无法摆脱时：优先确保周边人员安全情况下，避开高价值损失，立即启动紧

急释放装置，进行抛投；

——高海拔地区作业时：在 3 000 m 以上载重应减少 40％，在 5 000 m 以上载重应减少 50％；

——突发强风＞13 m/s 等情况时：应降低高度、暂停作业、就近迫降，优先考虑无人驾驶航空器

安全，险情解除后在条件允许时再复飞；

——外界干扰时：车辆、人员、动物等闯入装（卸）货点安全区内时，应立即暂停作业，驾驶员

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悬停于安全高度≥5 m，待地勤、辅助人员劝离完毕，确认安全并向驾驶

员给出指令后恢复作业程序；若动力能量将消耗殆尽仍未解除干扰，应就近避开障碍物安全

区域降落；

——坠机事故在林区发生时：应及时到达坠机点勘察是否有电池损坏起火现象，穿戴防火手套移

除电池到安全区域，出现明火使用沙土、灭火器等方式灭火，不可控时，人员应撤离安全区

域，及时组织力量构筑防火隔离带，同时联系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相关部门施救，并按《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事件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报备。

11 维护与保养

11.1 日常维护

11.1.1 保持电池插口与分电板清洁。传感器以及遥控器故障报错等排查。

11.1.2 检查机臂卡扣、桨夹、垫片、桨叶等，并及时更换变形、破损物料。

11.1.3 充电设备定期保养，做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计划。

11.2 吊运系统检查

11.2.1 开展吊运系统锁扣、挂钩检查。

11.2.2 开展绳索磨损情况检查，有 1 处磨损深度＞1/4 绳索直径或有 2处磨损深度＞1/5 绳索直径应

更换。

11.2.3 发现设备故障应随时排除，宜每工作 50h 要更换充电站润滑油，吊运系统宜每工作 100h 进行

全功能性能测试，具体按生产厂家标准执行。

11.3 电池管理

11.3.1 电池电量≤30％时更换满电电池。

11.3.2 充电环境温度 15 ℃～30 ℃为宜，电池内部温度不应超过 80 ℃，单电芯压差≤0.05V，循环次

数≥2 000 次或电量衰减＞30％应停止使用。

12 档案管理

作业单位应建立完整的作业档案，做好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设备点检，保存飞行任务验收单，做好

作业数据上传保存，作业档案至少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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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设备检查清单

设备检查清单见表A.1。

表 A.1 设备检查清单

设备 内容

电池
电量（≥90％）、电压（单体/总电压一致性）、温度（是否异常温升，≤60℃）、外观（有无鼓包、

漏液、损伤）

电机 转动是否顺畅、无异响、无卡滞；散热口通畅

螺旋桨 完整性（无裂纹、缺口、变形）、平衡性、安装牢固性（锁紧无松动）

机身结构 框架/臂有无损伤、变形，螺丝紧固

吊具与连接 锁紧机构功能测试、绳索/吊钩/卸扣磨损检查、吊具与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连接点可靠性验证

遥控器 电量充足、摇杆回中正常、按键响应、屏幕显示清晰、天线完好

传感器 清洁（镜头、避障传感器）、校准状态

通讯链路 遥控、图传信号强度测试

定位系统 搜星数量、定位精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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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作业风险等级划分

作业风险等级划分见表B.1。

表 B.1 作业风险等级划分

等级

风险因素

高度

（落差）

/m

距离/m
障碍物

（处）
气象条件

信号

影响

起降点

卸货条件

敏感

区域

过往车辆

及人员

低风险 0～200 0～400 1
能见度＞500 m；风力＜4

级；晴天；气温20℃～30 ℃
信号弱 不平整 限高区 偶尔

中风险 200～400
401～

800
2

能见度100 m～500 m；风力

5～6级；小雨；气温30 ℃～

40 ℃

轻 微 遮

挡
空间小 禁飞区 经常

高风险 ＞400 ＞800 ≥3
能见度＜100 m；风力＞7

级；小雨加雷电；气温＞40 ℃

深 度 遮

挡

无条件；或

不平整和空

间小

绝 对

敏感区
一直有

处置方法

低风险 常规作业 谨慎飞行 常规作业
调 整 控

制位
谨慎缓降

提 前

报 备 解

禁

设立警示

标识

中风险 减速
绕开另选

起降点
谨慎作业 架 设 中

继站

拓展平台
地勤维护

警戒

高风险
谨慎、满电飞、有迫

降点

重新规划

路线
暂停作业

抛投或创

造条件

放 弃

飞行
改变地点

a
飞行障碍物有电线、树木、建筑、山体等因素，1表示为存在 1项风险因素，2表示存在 2项风险因素，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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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载荷释放操作示例

载荷释放操作示例见图C.1。
示例：

图 C.1 载荷释放操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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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作业形式图

作业形式见图D.1。

a）接力模式 b）交替模式

图 D.1 作业形式图



T/GXAS 1098.1—2025

12

附 录 E

（资料性）

作业验收确认单

作业验收确认单见表E.1。

表 E.1 作业验收确认单

作业时间 作业地点 吊运对象 工程量 完成情况 验收结果 备注

起： 年 月 日

止： 年 月 日

业主方（签字/盖章）： 承飞方（签字/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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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设备物资点验清单示例表

下面给出设备物资点验清单示例表。
示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性能状态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性能状态

1 作业车辆 1 完好 8 充电站 2 保养期到

2 无人驾驶航空器 2 完好 9 吊运架 2 变形

3 动力电池 6 1号异常 10 脱钩器 4 完好

4 遥控器 2 其他完好；1号故障 11 绳索 4 1根磨损

5 遥控器电池 6 完好 12 对讲机 6 无电

6 照明灯 2 完好 13 安全帽 6 完好

7 油桶 1 完好 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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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手势动作对照表

手势动作对照表见表G.1。

表 G.1 手势动作对照表

序号 图示1 图示2 动作描述 含义

1

人直立，左手叉腰，右手手指

并拢，右手大臂水平，右手小臂

垂直举起，反复向上伸直动作2

次

起飞

2

人直立，双手大臂向前抬

起，小臂平行上举，手指并拢，

双掌心相对，手撑向中间并拢于

安全帽上方，展开-并拢动作反

复2次

消摆

3

人直立，单手掌心向上，手臂

水平一侧伸直，以肩部为轴，由

水平位置向上移动60度角，反复

2次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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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手势动作对照表（续）

序号 图示1 图示2 动作描述 含义

4

人直立，单手掌心向下，手臂

水平一侧伸直，以肩部为轴，由

水平位置向下移动60度角，反复

2次

下降

5

人直立，双手握拳交叉于安全

帽前上方，展开交叉动作反复2

次

危险

（暂停）

6

人直立，单手手臂水平向前伸

直，单手握拳，做展开-握拳动

作反复2次

脱钩

（投放）

7
单手在胸前做“OK”手势，保

持此手势向胸前轻拍2次

完毕

（结束）

8

人直立，单手手臂水平向前伸

直，手心向下，双指（食指和中

指）指向下方并顺时针划圈

重试

注1：面向无人驾驶航空器方向做动作，动作准确到位。

注2：单手动作时，选择左右手均可。

注3：手势指挥前，对讲机提前或同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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